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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折易碎杆塔通用技术要求及检测规范

１ 目的

为明确民用机场飞行区内易折易碎杆塔的技术要求，规范有

关检测工作，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第 ９１５７ 号文件《机场设计手册 第

６ 部分－易折性》，参考美国联邦航空局第 １５０ ／ ５３４５－４５Ｃ 号咨询通

告《Ｌｏｗ－ｉｍｐａｃ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制定本咨询通告。

２ 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民用机场飞行区障碍物限制面中的用于支

撑助航设施设备的易折易碎杆塔，包括进近灯光杆塔、仪表着陆设

备杆塔、风向标杆塔等类似结构，不适用于跑道、停止道和滑行道

边上的立式灯具。

３ 定义

ａ． 易折易碎物体。 在规定的冲击力下会折断（破碎）、弯曲或

屈服，从而对航空器的危害达到最小的轻质量物体。

ｂ． 易折性。 机场各种目视和非目视助航设施（例如进近灯光

杆塔、气象设备、无线电导航设备等）一般设在跑道、滑行道和机

坪附近，若起飞、着陆或地面运行的航空器与其意外碰撞会造成危

险。 所有此类设备及其支柱必须易折且应当安装得尽可能低，以

保证碰撞不会导致航空器失控。 易折性可通过多种设计理念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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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例如可采用轻质易折易碎材料、脆性或低韧性的构件和连接件

等方式，以确保易折物体受到碰撞时破碎、弯曲或屈服。

注：易折性包含易折性和易碎性。

ｃ． 易折易碎杆塔。 易折易碎杆塔（以下简称“易折杆”）是指

采用轻质易碎材料或易折结构制成的单杆式、塔架式等构型的支

撑结构物。

注：易折杆通常用作进近灯光系统、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仪天

线、下滑仪天线、风向标、大气投射仪、前向散射仪等机场设备的支

柱。

４ 参考资料

ａ．ＧＢ ５０００９－２０１２《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ｂ．ＧＢ ５０１３５－２００６《高耸结构设计规范》

ｃ．ＧＢ ／ Ｔ ３１９０－２００８《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ｄ．ＧＢ ／ Ｔ ６８９２－２００６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

ｅ．ＧＢ ／ Ｔ ８７３３－２００７《铸造铝合金锭》

ｆ．ＧＢ ／ Ｔ １１２０６－２００９《橡胶老化试验 表面龟裂法》

ｇ．ＧＢ ／ Ｔ １３９１２－２００２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

要求及试验方法》

ｈ．ＧＢ ／ Ｔ ５２６７．３－２００８ 《紧固件 热浸镀锌层》

ｉ．ＧＢ ／ Ｔ ２０８７８－２００７ 《不锈钢和耐热钢－牌号及化学成分》

ｊ．ＧＢ ／ Ｔ １０６１０－２００９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ＧＰＳ） 表面结构 轮

廓法 评定表面结构的规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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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２００８《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ｌ．ＧＢ ／ Ｔ ３０９８．１－２０００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ｍ．ＧＪＢ １５０．１Ａ－２００９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 １ 部

分：通用要求》

ｎ．ＧＪＢ １５０．７Ａ－ ２００９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第 ７ 部

分：太阳辐射试验》

ｏ．ＧＪＢ １５０．１１Ａ－２００９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第 １１ 部

分：盐雾试验》

ｐ．ＧＪＢ １５０．２１Ａ－２００９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第 ２１ 部

分：风压试验》

ｑ．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１３《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ｒ．ＩＣＡＯ Ｄｏｃ９１５７《机场设计手册 第 ６ 部分 易折性》

ｓ．ＩＣＡＯ 附件 １４《机场－卷 Ｉ 机场设计和运行》

ｔ．ＦＡＡ ＡＣ １５０ ／ ５３４５－４５Ｃ Ｌｏｗ－ｉｍｐａｃ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ｕ．ＦＡＡ－Ｅ－２７０２ Ｌｏｗ－ｉｍｐａｃ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ＭＩＬ－ＳＴＤ－ ８１０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ｓｔｓ

ｗ．ＡＳＴＭ Ａ３２５Ｍ《最小抗拉强度 ８３０ＭＰａ 的热处理米制钢结构

螺栓》

５ 通用要求

５．１ 产品

产品应当结构完整、配件齐全、外观完好，整体满足本规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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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还应当提供出厂试验报告和产品型式试验报告、产品出

厂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注：产品应当包括易折杆的所有零部件（安装底座、调整和连

接组件等），还应当提供安装和维护所必需的装置（如升降或折倒

装置等）。

５．２ 环境条件

易折杆及其零部件和所有必需设备置于以下环境中，其结构

或任意易折易碎部分必须能正常工作而不会失效。

５．２．１ 风

ａ． 确定自然风速。 易折杆应当足够结实牢固以满足在国家

规定的典型自然风荷载（例如覆冰 １２．５ｍｍ 和风速 １４０ｋｍ ／ ｈ）中正

常工作的运行要求；还应当能经受 ２１０ｋｍ ／ ｈ 的风速，或采用当地

５０ 年一遇最大风压来确定风荷载，具体可参考 ＧＢ ５０００９《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取两者最大值。

ｂ． 确定喷气气流风速。 航空器的喷气气流不应当对正常工

作的易折杆产生破坏和永久性变形。 设计时，应当使用航空器排

气轮廓线图，结合易折杆相对于航空器的距离和方向，确定易折杆

所能承受的喷气气流风速。

ｃ． 综合确定设计风速。 易折杆应当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风

和航空器的喷气气流来确定所能承受的风速，取二者中最大值。

ｄ． 计算设计风压。 设计风速确定后，应当依据《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ＧＢ ５０００９－２０１２）附录 Ｅ 的风压风速变换公式，计算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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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所能承受的设计风压。

ｅ． 计算风荷载。 设计风压确定后，应当依据《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ＧＢ ５０００９－２０１２）８．１ 的计算公式，综合考虑风振系数、体型

系数、高度变化系数等计算易折杆所能承受的风荷载。

５．２．２ 温度

易折杆及其零部件和所有必需设备，应当能在－５５℃ ～ ５５℃的

环境中正常工作。

５．２．３ 湿度

易折杆及其零部件和所有必需设备，应当能在相对湿度为

５％ ～ １００％（包括冷凝）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５．２．４ 日照

此要求适用于使用塑料或非金属材料的易折杆及其零部件和

所有必需设备，其应当能经受长时间太阳辐射。

５．２．５ 盐雾

易折杆及其零部件和所有必需设备，应当能经受盐雾腐蚀环

境。

５．２．６ 振动

易折杆的零部件、其零部件组合乃至整个结构，在自然风、喷

气气流和地震等影响下不应当产生谐波振动。

５．２．７ 摆动

对于安装在高塔上的易折杆，设计时应当考虑摆动因素，满足

高耸结构的位移要求和助航设施设备的偏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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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材料

５．３．１ 杆塔材料

杆塔应当选用质量轻、质地硬、韧性模量低的材料，可用哑光

处理的阳极氧化铝合金、玻璃纤维增强塑料（以下简称“玻璃钢”）

等。

５．３．２ 其它部件材料

５．３．２．１ 不锈钢

所有不锈钢制成的五金零部件应当使用 １８－８ 以上的不锈钢。

５．３．２．２ 钢制五金件

所有高强度碳素钢制成的螺栓和螺母应当进行热处理，最小

抗拉强度不低于 ８３０ＭＰａ，适合实际应用。

５．３．２．３ 非金属连接器

玻璃钢的钻孔和切割边应当镀与原树脂同样的材料。

５．３．２．４ 橡胶

所有用于易折杆结构的橡胶或类似橡胶的材料应当符合 ＧＢ ／

Ｔ １１２０６《橡胶老化试验 表面龟裂法》Ｂ 法－－矩形试样弯曲试验法

的全部要求。

５．４ 工艺要求

易折杆结构及其零部件不应当有锐利边缘，以防操作中造成

危险；其表面应当平整，防止影响组合和安装。 所有接合面，无论

是金属的还是非金属的，结构接合前均应当喷砂处理并用溶剂清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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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 钢铁制件和钢制紧固件

所有钢铁制件和钢制紧固件（不锈钢除外）表面应当做防锈、

防腐蚀处理，并满足 ５．２．５ 的要求。 对于钢铁制件，宜按照 ＧＢ ／ Ｔ

１３９１２《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进

行热浸镀锌，且钢铁制件表面在镀锌前应当喷砂到基体金属。 对

于钢制紧固件（螺母、螺栓、垫圈和其它微小部件），宜按照 ＧＢ ／ Ｔ

５２６７．３《紧固件 热浸镀锌层》进行热浸镀锌。

５．４．２ 铝制件

所有铝制件都应当在硫酸电解液中进行阳极氧化，阳极氧化

膜不染色，但应当做哑光处理。

５．４．３ 颜色

易折杆颜色应当符合 ＭＨ ５００１《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有

关要求。

５．４．４ 涂装

所有玻璃钢或同等性能材料制成的零部件应当喷涂 ３８ ～ ５１

微米厚的聚氨酯涂料。 除有具体说明外，对于所有玻璃钢零部件，

色素和紫外线吸收剂应当溶入涂料中。 喷涂料前，应当用砂纸或

通过机械加工磨平所有突起（表面粗糙度参数 Ｒａ 达到 ６．３）并用

适合的溶剂清洁表面。

５．５ 高度

易折杆支撑的设备至少应当在±２０ｃｍ 高度范围内可调整。

５．６ 重量

—７—



易折杆结构应当设计得尽可能地轻，并符合 ５．２、５．３、５．７、 ５．９、

５．１０ 中的相关要求。

５．７ 易折性要求

ａ． 设计目的。 在 ５．２ 所述的所有环境条件下，能用质量尽可

能轻的易折杆支撑起尽可能重的助航设施设备。 但遭受任意方向

意外撞击时，易折杆应当易折易碎，以最大限度减轻对航空器的结

构损伤。 碰撞时，易折杆必须破碎、弯曲或屈服，且不缠绕航空器，

以防限制航空器的安全机动性。

ｂ． 对于可能与起飞或降落的航空器发生碰撞的易折杆，在遭

受重 ３０００ｋｇ、速度 １４０ｋｍ ／ ｈ 的航空器撞击时必须易折易碎。 对于

可能与地面滑行的航空器发生碰撞的易折杆，在遭受重 ３０００ｋｇ、速

度 ５０ｋｍ ／ ｈ 的航空器撞击时必须易折易碎。

ｃ． 碰撞时，易折杆施加到航空器上的力应当不大于 ４５ｋＮ；航

空器与易折杆碰撞接触瞬间（约 １００ｍｓ），易折杆施加给航空器的

最大能量应当不大于 ５５ｋＪ。

ｄ． 电缆应当是易断开的，以避免缠绕航空器和降低易折杆的

易折性能，同时应当确保供电可靠性。 电缆可设置一些断开点，可

通过采用比拉断电缆小的拉力就能断开的接线器来实现，接线器

应当符合相关标准；同时应当使用可脱开的保护罩，以减小电缆断

开时电弧引起的火灾危险，保护罩的大小应当与电压相匹配。

ｅ． 安装在易折杆上的电气设备或组件宜设计成易折杆结构

的一部分，并保证运行性能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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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如果易折杆位于跑道端安全区内，易折杆底座的所有机械

固定点必须与易折固定装置相匹配，且易折固定装置的易折点应

当不高于周围地面 ７６ｍｍ。 易折杆进行测试时，必须将其底座的固

定点连接到易折固定装置上。

ｇ． 按照 ＭＨ ５００１《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立式进近灯及

其支柱均应当易折。 但在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ｍ 以外的部分：

（１）若支柱高度超过 １２ｍ，则其顶端 １２ｍ 的部分应当易折；

（２）若支柱四周存在非易折物体，则高出非易折物体的部分

应当易折。

５．８ 组装要求

易折杆应当制成多个部件的组合体，以便于运输和操作，但不

得影响设计的整体性。 各部件应当不需使用特殊工具就能在现场

快速组装，不应当在现场焊接结构部件。

５．９ 偏移要求

易折杆必须足够牢固，其结构偏移应当限定在偏移容差范围

内，以防影响其所支撑的助航设施设备的信号质量。 设计时，应当

考虑不同设施设备的运行性能、测量精度等要求，合理确定偏移容

差。 例如，进近灯光杆塔在全部表面覆冰 １２．５ｍｍ、经受 １００ｋｍ ／ ｈ

的风速时，光束垂直偏移应当不大于±２ 度，光束水平偏移应当不

大于±５ 度。

５．１０ 可维护性

５．１０．１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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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折杆应当便于维护，不应当作为攀登架或用来固定梯子，以

防止其性能降低。 可以采用容易移动和升降的设备对易折杆及所

支撑的设备进行维护，也可以将易折杆降至地面或仅降低设备进

行维护。

对于可降至地面或仅降低设备的易折杆，当降至地面时，设备

应当处于易于维护的高度。 所有可降低装置应当作为易折杆的必

要部件由制造商提供，且应当与易折杆作为整体来考虑其重量和

易折性。 维护作业完成后，设备应当重新安装就位，且不需重新调

校。 例如，进近灯光杆塔的灯具降至地面维护时，灯具应当保持水

平；杆塔应当适于安装且不会限制灯座的调整范围；维护作业完成

后，灯具应当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对齐。

５．１０．２ 特殊要求

对于某些有特殊要求的易折杆，例如仪表着陆系统下滑仪天

线杆塔，若确实需要设置用于维护的固定爬梯，爬梯应当作为易折

性设计的一部分予以考虑。

５．１１ 基础

为确保易折杆及所支撑设施设备的稳定性，易折杆底座应当

牢固安装在基础上（一般为水泥混凝土基础），且经简单调整即可

调至水平。 易折杆基础应当符合 ＭＨ ５００１《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

标准》及相关规定。

５．１２ 防雷接地

易折杆必须设置防雷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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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电线电缆

电线电缆不得裸露，其外部保护构件应当作为易折性设计的

一部分予以考虑，且不降低整体的易折性能。

５．１４ 清洁

易折杆材料表面应当保持清洁，所有在生产过程中所残留的

油脂、油、灰尘、污垢、助焊剂和化学品等应当予以清除。

５．１５ 说明书

说明书中必须提供所有重要程序，包括：分拆、组合、安装、操

作、建议维护措施说明和一份完整的零部件清单。

６ 试验规程和合格判断条件

６．１ 可视测试

必须对易折杆所有零部件的工艺品质、表面光洁度和预期目

标的符合情况等方面进行目视检查。

６．２ 盐雾试验

６．２．１ 试验程序

必须对易折杆的一部分和所有必需五金件进行盐雾试验。 试

验条件为 ４８ 小时喷盐雾、４８ 小时干燥。 具体可参照 ＧＪＢ １５０．１１Ａ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第 １１ 部分：盐雾试验》。

６．２．２ 合格判断条件

若没有出现损坏、锈蚀、点蚀、腐蚀（保护性涂层损坏除外）以

及玻璃钢分层等现象，则认定通过盐雾试验。

６．３ 太阳辐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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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 试验程序

对于所有带有塑料或非金属外层材料的易折杆，必须进行太

阳辐射试验。 试验以 ２４ 小时为一个循环，照射 ２０ 小时，停照 ４ 小

时，试验应当持续至少 ５６ 个循环。 具体可参照 ＧＪＢ １５０．７Ａ《军用

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第 ７ 部分：太阳辐射试验》中的程序 ＩＩ－

－稳态试验（光化学效应）。

６．３．２ 合格判断条件

若没有出现品质降低或玻璃钢分层等现象，则认定通过太阳

辐射试验。

６．４ 偏移试验

６．４．１ 试验程序

将根据 １００ｋｍ ／ ｈ 风速和覆冰 １２．５ｍｍ 计算出的静态荷载，垂

直施加到按实际工作组态组合和安装的易折杆（最大高度）的纵

轴上。

６．４．２ 合格判断条件

若偏移不超过 ５．９ 中的数值，且易折杆没有永久性变形，则认

定通过偏移试验。

６．５ 易折性试验

必须对装有所有零部件和最大设施设备负荷的（包括电线电

缆）、最大规格的易折杆进行易折性试验，易折杆底座的易折五金

件也应当包含在内。 易折性试验应当能够模拟易折杆被航空器碰

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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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 试验工具和程序

ａ． 撞击物。 撞击物应当为刚性半圆形轻质钢管。 钢管长度

为 １ｍ 或为易折杆（塔）最大横截面尺寸的 ５ 倍（取两者最大值），

钢管壁厚不小于 ２５ｍｍ，钢管外径不超过 ２５０ｍｍ。 钢管表面应当尽

量平滑、不需要涂层或抛光。 撞击物应当固定在试验车上，从而使

撞击物与易折杆结构的碰撞过程尽量体现出刚体碰撞的特性，以

便于在试验中获取最大碰撞力、碰撞时间及碰撞时间内的能量变

化等数据。

ｂ． 测力传感器。 测力传感器应当安装在尽量靠近撞击物的

位置上，并且应当安装足够数量的测力传感器，以确保当撞击物偏

离中心线或与易折杆（或其底座）反作用产生意外冲量时，数据仍

能有效测量。 测力传感器量程不低于 ４５ｋＮ，采样频率不低于

１０ｋＨｚ。

ｃ． 高速摄像机。 应当使用高速摄像机来记录撞击物与易折

杆的碰撞过程，帧速率应当足以观察并记录碰撞瞬间 （大约

１００ｍｓ）易折杆的损坏模式。 目视观察碰撞过程和结构变形是不

可行的。

ｄ． 撞击速度。 装载撞击物的试验车辆最大行驶速度应当大

于 １４０ｋｍ ／ ｈ。 应当维持撞击速度不变，并记录碰撞瞬间的撞击速

度。

ｅ． 撞击位置。 撞击物或易折杆结构应当处于合适的相对位

置，使碰撞发生在高出地面以上 ４ｍ 或易折杆顶端以下 １ｍ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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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两者较高的位置）。

６．５．２ 合格判断条件

ａ． 根据测力传感器的记录，易折杆施加到撞击物上的力应当

不大于 ４５ｋＮ；撞击物与易折杆碰撞接触瞬间（约 １００ｍｓ），易折杆

施加给撞击物的最大能量应当不大于 ５５ｋＪ。

ｂ． 观察高速摄像机的视频或影像记录，易折杆不应当继续锚

定在基础上，且不会有缠绕机翼的潜在可能性，以防止航空器飞行

方向受到不利影响。

ｃ． 易折杆被撞击后的损坏模式应当为：被撞击位置破碎、开

出一个豁口或弯曲。

ｄ． 若易折杆碰撞后形成的节段（碎片）或与基础分离的易折

杆下部被撞击物带走，可认为不会对航空器造成危险，不算作试验

失败。

ｅ． 电线电缆应当分离，不应当妨碍易折杆破碎、开出一个豁

口或弯曲。 如果撞击物与电线电缆、或与被电线电缆捆住的易折

杆节段缠绕在一起，应当判断是否会阻碍重约 ３０００ｋｇ 的航空器继

续飞行和安全操作。

ｆ． 易折杆被撞击后形成的节段或碎片，其质量应当尽可能小

且其断开方式不会对航空器造成严重损害（例如击穿挡风玻璃、

机身或机尾操纵面）。

６．６ 风压试验

６．６．１ 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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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应当对最大规格的、以实际工作组态组合和安装的易折

杆按照 ５．２．１ 中的风速要求，通过施加静态荷载或者按照 ＧＪＢ １５０．

２１Ａ《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第 ２１ 部分：风压试验》的要求

进行风压试验。

６．６．２ 合格判断条件

当荷载消除时，易折杆结构恢复至初始位置，且未发生永久变

形，则认定通过风压试验。

６．７ 维护性能试验

制造商应当按照说明组装一个最大规格的易折杆结构，以演

示组装、所有零部件及升降功能的适用性。 结构升降前，制造商应

当在易折杆上安装与适用设备等重的配重块。 演示必须证明维护

人员能够安全执行所有维护作业。

７ 出厂检验

７．１ 检验

制造商应当检验易折杆的所有零部件，以保证其物理尺寸、材

料和工艺品质合格。

７．２ 检验记录

制造商应当保留 ７．１ 中的检验记录 ３ 年。 所有零部件应当可

通过序列号或检验记录追踪查询。

８ 包装

易折杆应当妥善包装，以保护其零部件，防止运输过程中受损

或被腐蚀。 所有集装箱应当标明易折杆的装箱内容、型号、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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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若使用一个以上的集装箱运输，易折杆的零部件应当在包装

上贴有识别标签。 所有包装标签和易折杆零部件应当符合 ＧＢ ／ Ｔ

１３３８４《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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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本咨询通告为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民用航空局本级专项任务“易折

杆测试方法及合格判断条件研究”项目成果，由民航局机场司郑

斐和民航工程咨询公司武善杰等同志起草。

本咨询通告主要参考了美国联邦航空局《Ｌｏｗ－ｉｍｐａｃ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Ｃ １５０ ／ ５３４５－４５Ｃ）和国际民航组织《机场设计手册 第

６ 部分 易折性》 （ＤＯＣ９１５７），编写过程中结合我国民用机场易折

杆产品的实际应用情况，广泛征求了民航管理部门、机场管理机

构、设计单位、有关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的意见，经多次讨论、修

改，最终定稿。

本咨询通告由民航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函告我司，以便修订时参考。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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